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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資訊】

、

有關外國學生申請入學事務，請洽詢張正賢先生

：

： ：

、

（ ）

有關外國學生簽證、居留證及入學輔導事務，請洽詢賴珮 小姐

： ： ：

、 （ ）

（ ）

有關申請短期交換事務，請洽詢許 涵小姐

：

： ：

、

有關雙聯學位事務，請洽詢李耕輔先生

： ： ：

、 ：

海洋大學官方網站

mailto:jo11382001@email.ntou.edu.tw
mailto:marberthsu@mail.ntou.edu.tw
mailto:kevin0101@mail.ntou.edu.tw
http://english.ntou.edu.tw/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 114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日程表

項目 日期

簡章公告日 年 月 日

春季班

學年度春季班申請開始 年 月 日

學年度春季 申請截止 年 月 日

學年度春季班放榜通知

 

年 月 日

學年度春季班註冊入學 年 月中旬

秋季班

學年度秋季班申請開始 年 月 日

學年度秋季班申請截止 年 月 日

學年度秋季班放榜通知

 

年 月 日

學年度秋季班註冊入學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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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者資格 

：

外國學生係指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依據中華民國國籍法第二條規定）且不具下列各情形者： 

具有僑生身份，或曾以僑生身份在臺申請入學或就學者。 

曾以外國學生身分申請並取得高中學位，並希望繼續在臺申請就讀大學者。 

曾被國內大專校院退學者。 

具有香港或澳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 

（

）

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至本校開學日止，經內政部放棄國籍許可未達 6 年者。 

倘違反上述規定並經 證屬實者，本校將撤銷入學資格並開除學籍。 

外國學生具高中畢業資格者，可提出本校學士學位班之入學申請。 

外國學生具學士學位者，可提出本校碩士學位班之入學申請。 

外國學生具碩士學位者，可提出本校博士學位班之入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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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流程 

公告錄取名單 

︡ װ ∑ ῝ ʼ 2װ Ṅ ◓ẉ♠

Ẩᴦ The admission list will be launched on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s website, and electronic and physical admission letters will 

be sent out within two weeks.  

入學輔導 

ᶎ Ӫḻẉ

╒Confirm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enroll and assist 

with registration.  

確定申請學系 

1. 申請學系請參照P. 7-9 招生學系所介紹。Please refer to p. 7-9 for departments 

and programs available at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2. 可上本校系所網頁 詢課程、師資等相關資料：https://english.ntou.edu.tw/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urriculum and faculty members,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of each department and program at https://english.ntou.edu.tw/  

線上申請 

請至本校線上申請系統填寫報名資料:  

https://oia.ntou.edu.tw/p/412 -1022-7231.php?Lang=en 

Please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o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System: 

https://oia.ntou.edu.tw/p/412 -1022-7231.php?Lang=en 

 

提交申請資料 

1. ῖ Ɫ ὓ ∞ Ὧʼ P. 4-

6 Submit Application Fo rm, diploma and academic credentials, an official 

academic transcript, recommendation letter, study plan, financial state ment, etc., 

please refer to P. 4-6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2. Ὧ ∑ Ὧ  If there are missing documents, y ou may be 

notified of pr oviding supplementary documents by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資格及入學審  

Ɫ ῇʼ ∑ “Ɫᶊ ʼ™ ♩ᶆ Ὁ “ ʼΩῇ ṳ “Ὠ

ṳ  International Office will check the applicant s eligibility after receiving al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n send it to each department for the  faculty review, and the final decision will 

be made at the admission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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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glish.ntou.edu.tw/
https://english.ntou.edu.tw/
https://oia.ntou.edu.tw/p/412-1022-7231.php?Lang=en
https://oia.ntou.edu.tw/p/412-1022-7231.ph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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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繳交文件

護照影本

吋大頭照

切結書 需親簽

研究計畫

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ü 

驗證程序須至我國駐外機構辦理̢

ü 

應屆畢業者可先繳交在學證明，俟取得畢業證書後補交。

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成績單 

ü 

應屆畢業者可先繳交最後一學期前之成績

單，俟取得正式成績單後補交̢ 

財力證明

ü 財力證明金額

須達美金 元或新臺幣 元以上̢

ü  可接受之財力證明形式

 ̧ 銀行開立之存款證明̢

 ̧ 政府、大專

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

ü 

存款證明非

申請人帳戶者，需另提供資助者親簽之聲明書，保證資助申請人來台就學。

獎學金申請書

ü 須附兩封推薦信̢

語言能力證明

ü 申請中

文授課系所者需達中文 級或以上̢

ü 申請英文

授課系所者需達英文 級或以上̢

ü 可接受之語言能力證明形式  

 ̧ 語言測驗機構發布之成績單。

 ̧ 前一學位就

讀學校開立之學位授課語言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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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注意事項

 「 」

請務必確認，於申請系統按下確認送出後，系統呈現出

及申請件號碼的頁面 如下圖 ，才代表資料已經成功送出。

 

完成申請資料之提交不等同已完成申請，海大國際處將審核所提交之資料並另以信件通知申請完

成與否，如未於 日內收到信件請立即聯繫海大國際處張正賢專員並提供申請件號碼。

 

倘若申請者所提交之資料不完整，將另外以信件通知申請者於 日內完成補件，逾期

將不受理̢

 

欲申請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之申請者，須於申請入學時將獎學金申請表及其他有助

申請之文件一併提交。



  

2 

 

 

申請至本校就讀之學生須依循「外國學

生來台就學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註冊時，新生應檢附畢業證書正本及於入境日起算至少 6 個月效期之醫療

與意外保險證明。

 

本校外國學生同意入學後最遲須於八月初(秋季班)與一月中(春季班)繳交住宿

申請表。如逾期繳交或未繳致住宿權益受損，同學須自行負責。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畢業年級相當

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大學應加修 12 學分。

 

學生若因故需延遲入學(至多一年)，需填寫延遲入學申請書。學生的獎

學金資格將不被保留，並需於確定入學的同年度再次申請獎學金。

 

學生必須繳交經外館驗證之原畢業學校英文

畢業證書與成績單影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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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資訊

 修業年限

學位 年限

學士班 年

碩士班 年

博士班 年

 系所招生學制

 圖示說明

● 

表示該系所學制授課語言為中文。

◎ 

表示該系所開設足 英語課程以滿足學生畢業學分要求。

★ 

表示該系所學制授課語言為英文。

─ 

表示該系所學制未招生。

 

本校學士班課程授課語言為中文，並搭配部分英文教材。

 

申請本校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者須曾修讀法律學分，如未曾修讀，必須於入學後補修 學分

法律課程 以中文授課 。

 

學士班課程只有在秋季班開放申請。

商船學系 Ń ł 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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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學院

航運管理學系
Ń ł ł

運輸科學系 Ń ł á

輪機工程學系 Ń ł ł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Ń á á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Ń á á 

商船學系智慧航運國際碩士班

á ň á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Ń ł ł
水產養殖學系 Ń ł ł

生命科學 生物科技學系
Ń ł ł

海洋生物研究所 á ł ł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á ł á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Ń á á

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á ň á

海洋科學

與資源學院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Ń ł ł

海洋環境資訊系
Ń ł ł

地球科學研究所 á ł ł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á ł á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á ł á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

á á ł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Ń ł ł
Ń ł 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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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系統工程 造船學系

河海工程學系
Ń ł ł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Ń á á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Ń ł ł

資訊工程學系
Ń ł ł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Ń ł á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Ń ł ł

應用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á ň á

人文學院

應用經濟研究所 á ł á

教育研究所 á ł á

海洋文化研究所 á ł á

應用英語研究所 á ł á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Ń á á

海洋法律

與政策學院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Ń á á

海洋法律研究所 á ł ł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á ł á

 招生名額

學位 名額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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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 

 政府獎學金

 臺灣獎學金

請

向居住地之我國駐外機構提交申請

 國合會獎學金

課程表 包含費用

 
水產養殖與環境

水生生物學

水產飼料與活餌料營養學

魚病與免疫學

管理

與系統分析

分子生物技術

機票費

宿舍費

學費

保險費

書籍費

生活津貼

聯絡資訊

陳毅璘專案經理

mailto:YILIN1228@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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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學 獎學金內容

博士

學雜費減免

至多每月生活零用金 萬 千元

每學年學雜費減免新台幣 萬元

碩士
學雜費減免

至多每月生活零用金 元

學士
學雜費減免

每學年學雜費減免新台幣 萬元

 

： 臺灣政府及本

校提供獎學金予在學表現優異的外國學生，以予鼓勵。各類獎學金資訊請見本校網站。

 

 受獎資格如下 本校在籍外籍學士學

位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超過 分；在籍外籍碩士學位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超過 分。所有外籍學

生申請者 無論在籍或新生 不得同時受領我國或他國政府、機關、團體等補助獎學金者（如台灣獎學

金、外交獎學金、太平洋獎學金、國合會獎學金等）。

 

 獎學金項目包含全額

https://oia.ntou.edu.tw/p/412-1022-7228.ph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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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學雜費、學分費減免，及每月生活零用金（至多 ）；住宿費並非 獎學金項

目之一。獎學金期限為一學年，每學年均須提出申請，並會視學生學業表現調整獎學金額度。

 

申請者如曾獲我國政府機關團體之獎學金，但未能於獎學金核給期限內完成學業

者，可申請每月生活零用金，並以一年為限。

 

 博士學位學生 除了 獎學金外 論文指導教授通常會提供部分財務支

援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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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費、學分費及住宿費 

學費及學分費 
此為平均金額，各系所的費用存在些微差異。

宿舍費 

依據入住房型，費用存在差異。

包括保證金新臺幣 元，退出宿舍時會退還。

短期住宿

學生保險費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起

雜費 學期

居留證手續費 僅第一學期需要

生活費 
此為平均金額，實際花費依據個人生活習慣存在差異

備註 在臺灣每年有兩個學期，上述費用 除生活費 將於每學期開學時 月及 月 繳交。
總計 每年

中文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3 學年度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 

單位:元 

 

 

學科

分類
學士班 學雜費 碩士班 學雜費 博士班 學雜費

工

學

類

商船學系 商船學系

商船學系智慧航運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運輸科學系

（原：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航海組、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運輸組）

運輸科學系

輪機工程學系 能源應用組

輪機工程學系 動力工程組 輪機工程學系 輪機工程學系

輪機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系統工程 造船學系 系統工程 造船學系 系統工程 造船學系

系統工程 造船學系

應用聲學碩士班

河海工程學系 河海工程學系 河海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理

農

學

類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水產養殖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生命科學 生物科技學系

（原：生命科學系）

生命科學 生物科技學系

（原： 生物科技研究所）

生命科學 生物科技學系

（原： 生物科技研究所）

食品科學系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

永續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生物研究所 海洋生物研究所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海洋環境資訊系 海洋環境資訊系 海洋環境資訊系

地球科學研究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原：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

所）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

位學程

商

學

類

航運管理學系 航運管理學系

航運管理學系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經濟研究所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文

法

學

類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海洋法律研究所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法律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海洋文化研究所

應用英語研究所

備註 單一收費，不另收學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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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註字第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註字第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進字第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進字第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註字第 號令發布

收 費 項 目 採學雜費制者 採學分學雜費制者

1.註冊日之次日起至上課（開學）日 2 週內申請

休、退學者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2. 上課（開學）日（含）起第 3 - 6 週

內申請休、退學者 

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 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數（或學分學雜

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

3. 上課（開學）日（含）起第 7 - 12 

週內申請休、退學者 

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 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數（或學分學雜

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

4. 上課（開學）日（含）起第 13 週

後申請休、退學者 

所繳各費不予退還 所繳各費不予退還

一、訂有合約之特殊班別（如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之學生申請休、退學者，依本表規定辦理退費，其

相關權利義務（如違約賠償等）仍依其合約辦理。

二、本表所定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及學期之計算等，依本校正式公告之行事曆認定之。本表所稱

其餘各費，指學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數、學生平安保險費及延誤註冊費罰款以

外之各項費用及代收代辦費。

三、學生申請休學或自動退學者 其休退學時間以學生 或家長 向學校受理單位正式提出休退學申請

日為計算基準日 其屬勒令退學者 退學時間以本校退學通知送達之日為計算基準日。但因進行

退學申復 訴 而繼續留校上課者 以實際離校日為計算基準日。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

內完成離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素而延宕相關程序者 以實際離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四、延修生如修習學分數在 學分以下（含）且依規定收取學分費者，比照本表辦理退

五、本校辦理代收代辦費之退費，依本表規定辦理退費，如已購置衣物，發給衣物。代收學生會會費

者，依學生會規章處理，若學生會無退費規定，則依本表規定辦理退費。

六、未完成註冊繳費之學生，須先按照本校「學生註冊及註冊請假辦法」辦理註冊。

七、本表所稱之「新生」係指新入本校第一學年第一學期之新生。

八、本標準表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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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入學申請表

擬申請就讀之系所及學位

學位 Ǐ學士 Ǐ碩士 Ǐ博士

第一志願系所

 

第二志願系所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國籍
出生地點

婚姻狀況 Ǐ

Ǐ

性別 Ǐ

Ǐ

住址

現在通訊處

電話 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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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地址

本國緊急聯絡人姓名
關係

緊急聯絡地址

電話

教育背景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主修及副修 學位 證書
取得學位日期

高級中學
Ǐ

Ǐ

大學 學院 Ǐ

Ǐ

研究所 Ǐ

Ǐ

其他
Ǐ

Ǐ

語言能力

考試名稱 分數 等級

Ǐ 中文 

Ǐ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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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校求學期間經費來源 

Ǐ個人儲蓄

Ǐ親友支援

Ǐ獎助學金

Ǐ其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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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本人保證符合以下有關中華民國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之申請入學資格規定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

申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

就學。

 本人在臺未曾遭退學。

 

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

所在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所持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級合法學校授予學位。

 

本人所繳交之全部入學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

事，學校得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得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

者，學校得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本人已閱畢簡章條文，並遵守所有簡

章上相關規定。

 

上述所陳任一事項本人同意授權貴校 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

事，若於入學後經 證屬實者，本人願意接受學校註銷學籍處分，絕無異議。貴校可不發給任何學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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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 ）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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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Ǐ 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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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Ǐ Ǐ Ǐ Ǐ

̢

Ǐ

Ǐ Ǐ

Ǐ

  
 
     

 ̌ Male ̌ Female 
Name _________________  Sex 

 

 

   

 

 

ID No. _________________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___ 

 
 
––– 

/ 
––– 

/ 
–––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 

 
 
   

 
 

Age _________________  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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Ǐ

Ǐ Ǐ

Ǐ

Ǐ Ǐ Ǐ

Ǐ Ǐ Ǐ

̡ ̢

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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Ǐ ̢

Ǐ

Ǐ ƺ

ƺ

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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ƺ

ƺ ƺ

Ǐ Ǐ

Ǐ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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